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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本校「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」及本院「教師升等審查辦法」之規定，訂定

本辦法以憑辦理本系各級教師之升等事宜。 

二、本系教師升等評審委員會，系主任為召集人，由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之；評審委員

應迴避參加與本人有關之升等會議。 

三、本系教師申請升等所應具備之條件，悉依本校「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」之規定

辦理。 

四、申請升等之教師，應於每學期開學上課前兩週將資料送交本委員會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申請人應提交之資料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： 
（一）國立中山大學教師升等申請人資料表。  
（二）升等論文及其他參考著作(現職級內所發表之學術論文)一式四份。  
（三）學術履歷表一式四份。  
（四）外文系教師升等計分表、升等自評表及【其他學術研究、教學績效、服務績效】明

細表。 

六、依據本校「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」第四條，教師申請升等以學術研究、教學績

效及服務績效三方面為決定升等之依據。本系教師評審委員計分比例與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學術研究：佔百分之七十，計分方式依「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評分細



則」所列之研究部分計分，以下分兩項計分方式： 

1.外審研究：本職級最近五年內之代表作及七年內其他相關發表之著作，佔百分之

七十五。 
2.七年內本職級執行之政府委託研究計畫（限主持人）及獎助事項，佔百分之二十

五。 

（二）教學績效：佔百分之廿，計分方式依「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評分細則」

所列之教學績效部分計分。 

（三）服務績效佔百分之十，基本分為六十五分，計分方式依「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師

升等審查評分細則」規定，本系採下列公式計算： 
  1.擔任二級主管。 

2.榮獲系優良導師獎。 
3.擔任系導師。 
4.擔任校、院、系及各項委員會代表或委員，唯出席率須在 3/4 以上。 
5.擔任本系主辦之大型會議或活動之籌備小組成員。 
6.擔任本系基礎英語課程總召集人或各級召集人。 
7.擔任各類學程負責人。 
8.指導碩博士班學生論文。 

9.校內其他服務及校外服務（可列舉，如受邀演講、擔任校外長期諮詢委員、校外

論文口試或論文指導、擔任校外專業學會之理監事擔任政府機構顧問或委員、招

生宣導、其他對校譽有助益或提升之事項）。 

以上三項成績，須達總分七十分(含)以上。 

七、根據『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』，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時，應先將擬

升等教師著作送請院長聘請校外適格之學者專家三人審查。審查人選由系教評會擬提具

有充分專業能力之校外學者專家七人以上（供學院辦理著作外審參考），簽請院長圈定三

人後，由學院辦理著作外審，外審成績結果送回本系教評會初審。 

八、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教評會審議結果，應於接到決議通知書後，以書面敘明理由，依據

『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升等審查辦法』相關規定提出申覆。 

九、本辦法所未列舉之各項評審要點及其他規定，悉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辦理。 

十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送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同意，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
